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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肖应林

■罗志华

■连海平

时事聚焦
人民日报评论部：
对症下药，让负重的肩膀挺起来

干起来、实起来，关键是有个
好状态。打掉“混”“拖”“怕”，从无
为到有为，从懈怠到勤勉，靠觉悟，
更靠制度。针对为官不正、为官不
为、为官乱为等问题，通过制度形
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实干
氛围。用人导向是最有效的指挥
棒，从干事看高下，以实绩论英雄，
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
用起来，就能让撂挑子、混日子的
人没市场，让负重的肩膀挺起来。

光明日报：
清华北大招生“掐架”背后的真问题

在近些年高校抢状元、抢高
分、抢生源早已经司空见惯的情况
下，北大清华的“互掐”之所以还能
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是北
大清华本身的高度新闻敏感性使
然，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种招生体
制已经到了不得不反思的地步。
我们的高等教育，是不是需要切切
实实“清心正骨”？

7 月 4 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
员会会议上，中国“土司遗址”通过审
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
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48项，
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但凡看过作家阿来的名著《尘埃
落定》，恐怕都会对书中土司王国的
神秘、土司制度的流变，感到好奇甚
至感慨。土司制度确已尘埃落定，但
土司文化以及土司遗址仍有生命
力。正如世界遗产委员会所说，中国
申报的土司遗址，“表现出尤为显著
的土司统治权力象征、民族文化交流
和国家认同等土司遗址特有的共性
特征，是该历史时期土司制度管理智
慧的代表性物证”。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意义不容低
估，但是更应该思考的是:究竟为何
申遗，申遗成功之后怎么办？

据报道，“申遗热”始于上个世纪
末。当时，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
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
声名鹊起，并很快成为新兴旅游地，
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我们不能由此认定，一些地方申
遗就是为了开发，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和社会效益。但是，我们也不能回
避，有的地方申遗成功之后，确实存
在过度开发的现象。比如，丽江古
城、故宫等世界遗产，就曾因“旅游业
过度开发、遗产地不堪重负”而被世
界遗产大会亮“黄牌”。

比亮“黄牌”更可怕的是亮“红
牌”，即除名。一个案例是，德国著名
旅游城市德累斯顿，因其存有大量巴
洛克式古建筑，2004年被成功入选世
界遗产名录。但是，此后当地政府疏

于保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后
仍然置若罔闻，最终被除名。殷鉴不
远，谁也不愿意看到千辛万苦申报成
功却被剥夺称号的悲剧。

其实，对于有价值的遗产，不管有
没有申遗成功，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进
行保护。申遗成功之后，更应该竭尽全
力保护。正如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
所称，“世界遗产在地域上是我们的，但
绝不仅仅是我们的，而是世界的，世界
的就是共享的。保护是我们的义务，传
承是我们的责任。这才是‘申遗’最根
本的目的。”申遗只是手段，不能把它当
成面子工程或牟利工具，否则，就是本
末倒置，还不如不申遗。

值得欣慰的是，从民间到官方都
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童明康谈及申遗问题时称，通
过申遗立刻吸引大批游客并不现实，
而且申遗理念一定要正确——申遗
第一是为了保护，第二是为了保护，

第三还是为了保护。问题是，在政绩
驱动下，如果一些地方官员以保护的
名义搞开发、借机敛财，怎么办？如
果缺乏惩戒措施，只有简单提醒就不
会太有作用。目前，上上下下都沉浸
在申遗成功的兴奋之中，往往没有动
力设置约束性条款。因此，光靠呼吁
是不够的。

世界遗产沉淀着历史记忆，保留
着传统文化的脉络，如果把它们变成
单纯的商品，甚至肢解他们、糟蹋他
们，就是暴殄天物。更重要的是，这些
世界遗产具有不可复制性，一旦破坏
再也难以复原，就不可能找到原来的
气场。著名作家冯骥才说，民间文化
遇到危险要打120，像医生一样抢救民
间文化。对世界遗产，更应该如此。
不仅打 120，还要打 110，谁打世界遗
产的主意，就依法处理谁。善待世界
遗产，留住悠远的文化基因，这是我们
的责任。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王石川

争“权”怪圈 抄袭剽窃、盗版盗播、合同约定不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影视产业规模剧增，版权价
值巨大，影视创作版权纠纷案件不断，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在中国版权协会日前主办的

“影视创作版权保护研讨会”上，专家建言，要完善立法保护，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让影视创作版权保护走出“争议
不断”的怪圈。 ■新华社 商海春

争“南大”之名不如争大学之实

近日，苏州市民李先生出生31
天的女儿因呛奶造成窒息，他打了
两次 120 急救电话，先后来了两辆
救护车，但都不愿意接送孩子，因
为车上没有针对小孩和新生儿的
专门设备，且医护人员不了解新生
儿的救治知识和技术，怕路上出问
题负不起责任。

由于新生儿疾病很特殊，诊疗
设备和技术要求不同于成人，新生
儿院外急救也成了一个专门领
域。通常情况下，儿童医院或妇幼
保健机构可提供新生儿专用救护
车，但总体数量不多。比如，苏州
全市只有两辆正规新生儿专用救
护车，江苏省也不过十来辆，远不
能满足需求。专用救护车不够，成
人救护车则难免有所顾虑，担心一
旦救治不力，自己会惹上麻烦。

儿童和新生儿遭救护车“拒
载”，固然与专用救护车数量不足
有关，但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也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这次
急救过程中，也许李先生永远也等
不来专用救护车，但他的孩子不能
无人施救。普通救护车即使不具
备救护新生儿的能力，也至少能发
挥出专用车辆的作用，在交通便捷
性和基础救护方面，都强于其他社
会车辆。在当时的情形下，由到场
的救护车对患儿展开施救和运送，
是最佳选择。

救护车救与不救，不应由救护车
上的医护人员说了算，而应将相关
内容明确写入制度规范当中，由急
救中心根据当时的情形、参照制度
规范来统一调度和决定。急救现场
不可能总做到万事俱备，因此就地
取材、随机应变、紧急避险，应是急
救所应保持的原则，如此才能最大
限度地降低突发疾病导致的伤害，
让儿童获得更加安全的庇护。同
时，相关制度规范还得划清责任，减
少成人救护车对儿童的施救顾虑。

救护车是否救人，不能只看风险
不看责任；医疗项目的存废，不能单
纯以是否赚钱来衡量，还应牢记医
疗的公益性。只有将这些内容纳入
强制性规划，进行制度性约束，实施
政策性补贴，才能尽早化解儿童看
病和急救难题。 （来源：京华时报）

暑假即将开始，近日，教育部
出台《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
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划出 6 条

“红线”，包括严禁中小学校组织、
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严禁中小
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
偿补课等，对于在课堂上故意不完
成教育教学任务、课上不讲课后讲
并收取补课费的现象将重点查
办。（7月5日《北京青年报》）

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年，关
于严禁有偿补课，从教育部到各地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几乎年年都在
出台规定、发通知。令行禁止，这
是常识。可是，有偿补课依然屡禁
不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笔
者看来，最关键的一点是问责乏
力。换句话说，之所以有一些中小
学教师敢顶风而上，就在于他们的
违规行为其实并没有受到严查。

应该说，教育部的要求很明
确，6 条“红线”划定的内容也很具
体，并公布了举报电话，只要各地
严格执行，不应再出现有偿补课屡
禁不止的现象。而有些学校、有些
教师挖空心思穷于应对，或打擦边
球,或掩耳盗铃……归结起来，就是
违规成本很低，甚至等于没有。

所以，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
扭转这一现象，就需各地把“禁令”
真正当成禁令，要让人们在现实中
看到一些违规者确实受到了严
查。事实上，也只有产生一些因违
规补课被查处的案例，才能形成震
慑力，让少数学校、少数老师不敢
再顶风违规，不敢越雷池半步。

当 然 ，所 谓 严 查 ，必 须 突 出
“严”字，只有严才能凸显禁令的
“刚性”。我们不妨把教育部划定
的6条“红线”和相应的问责措施拿
出来一晒：对违规学校，视情节轻
重，相应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奖
资格、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罚，并追
究学校领导责任及相关部门的监
管责任；对于违规的在职中小学教
师，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
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
直至相应的行政处分。笔者认为，
这样的违规问责有偏软之嫌。诸
如批评教育、责令检查、通报批评
之类的问责，很难抵消一个假期有
偿补课高额收入的诱惑。因此，问
责还可以更严厉一些。

让有偿补课不再成为社会的一
种痛，还需转变一种医治方式，这就
是必须畅通举报渠道，让广大学生
来发言。这既是减轻学生压力和
家长教育负担的呼唤，也是维护教
育形象的必需。（来源：长沙晚报）

禁止有偿补课
需问责给力

南昌大学简称为“南大”，引起
南京大学不满。有媒体从教育部了
解到，《南昌大学章程》经江西省教
育厅核准后，尚未到教育部备案。
教育部希望南昌大学、南京大学能
规避引发校名争议的情况出现，协
商妥善解决此事。

本来，“南大”简称也并非南京
大学独享，简称“南大”的，除了早年
间的岭南大学还有南京大学、南开
大学，甚至南宁学院。国内这种现
象很普遍，比如有3个“华师”：华中
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
大学；2个“华工”：华中理工大学和
华南理工大学；2个“华农”：华中农
大、华南农大；2个“北工大”：北京工
业大学和北方工业大学。大学简称
往往具有归属地性质，譬如广东人
口中的“华师”是华南师范大学，湖
北人的“华师”是华中师范大学，上
海人的“华师”是华东师范大学，不
至于引起多大麻烦。

这意味着，南昌大学也有权简称
“南大”（事实上当地人口中的“南大”
多半是指南昌大学），但前提是南京
大学没有先行一步——在2014年经
教育部核准的《南京大学章程》中将

“南大”简称“注册”。一旦木已成舟，
南昌大学无视已成事实而争“南大”，
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哪怕教育部未
对学校简称作具体规定，公道自在人
心，公众会认为南昌大学想搭南京大
学、南开大学的便车，沾国内名校的
光，这难道是南昌大学愿意看到的
吗？最有资格争“南大”的南开大学
自称“南开”，实属明智之举。

说到底，大学简称也不过是一
个符号而已，它对于大学的意义，远
不如争名者想象得重要。如果名实
不符，徒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又如
何？就算把“南大”名字给你，你的
实力、排名能赶上南京大学吗？考
生会奔“南大”这个名字而来吗？罗
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看看国外名校，

哪一所高校不是靠实力而是因名扬
名？国内也一样，没有经过数十年
乃至上百年历练，南京大学能够成
为国内排名前列的名校吗？

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争名无疑
是一种自损声誉的短视行为。争名
不如争实，与其“偷吃不成反惹一身
腥”，不如下苦功、干实事，实实在在
将大学办好。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大学办好了，腰杆硬了，简称什
么又有什么关系？作为一所“文理
工医渗透、学研产用结合”的综合性
大学、211 工程重点大学，南昌大学
实力不菲，应该将眼光放远，不该在
名字上过多纠缠，浪费精力。

过犹不及，追求表面功夫，都是
大学精神与自我价值的迷失。世界
著名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虽说
是“学院”，却不损其“世界理工大学
之最”的美名。

大学之大，要有大师，而不是大
楼或“大名”。 （来源：京华时报）

申遗成功应是“护遗”的新起点

普通救护车
不应拒载急症患儿


